关于2020届硕士毕业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的通知
各位2020届硕士毕业生：

为做好硕士毕业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，保证论文质量，根据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规定》，现将2020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的安排通知如下：

	事项
	工作内容
	时间安排
	备注

	开题
	开题报告（教务处网站下载）一式4份，导师签字后交至433办公室。
	2019年6月10日提交

	1.第一次开题和第二次开题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5天；
2.如开题通过后更换论文题目，需提交一份换题申请（导师签字同意）和一份新的开题报告。

	预答辩
	1.预答辩前需提交预答辩申请表（教务处网站下载，导师签字同意）和纸质论文5份；

2.论文须查重。
	1.2019年9月16日提

交电子版论文查重。
2.2019年9月18日提交预答辩申请表和纸质论文。


	1.论文须查重合格才可参加预答辩。重复率合格标准见相关规定；

2.第一次预答辩和第二次预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5 天。

	匿名评审
	1.匿名评审需提交匿名评审同意书（教务处网站下载，导师签字同意）；
2.匿名评审由学位办统一提交至教育部匿名评审平台。
	2019年11月18日提交3份纸质版匿名评审稿至学位办


	如第一次匿名评审未通过，需修改 15 天后才能再次送出进行匿名评审。

	正式答辩
	1.按要求向学位办公室提交申请相关材料（具体材料答辩前另行通知）。答辩委员会在答辩结束时投票决议是否通过答辩；
2.论文须查重。
	1.2020年3月2日提交电子版论文查重。

2.2020年3月10日提

交纸质论文。
	1.学位论文答辩前10天由学位办公室将学位论文送给答辩委员会主席及委员审阅，并且在答辩日期前3天，征询答辩委员会主席对论文“是否具有重大问题、能否答辩”的意见。如果答辩委员会主席认为论文质量存在重大问题并不能举行答辩会，则答辩会取消，责成学生继续修改论文并对指导教师提出函询。

2.第一次答辩和第二次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少于 15天。

	召开院学

位委员会
	院学位委员会召开会议，对经答辩委员会决定建议授

予硕士学位的人员逐个审核其政治思想表现、课程考

试和论文答辩等情况，然后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决，

得同意票达与会委员 2/3（含）以上即为同意授予学

位人员。
	2020年6月初
	

	毕业典礼
	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 
	2020年6月
	


备注： 

1．开题、预答辩、匿名评审、正式答辩四个环节均有两次机会，只有通过上一环节才可进入下一环节。若在任一环节未能完成或未能通过，则不能进行后续程序。
2．论文重复率合格标准严格按照 2017年6月10日财科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议通过的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标准》执行。

3．以上工作将按照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控制规定》执行。

4．如因学生不能按时提交论文导致不能按期答辩，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5．如有变化，另行通知。
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

学位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2月26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PAGE  
3

